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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D_90_E5_95_86_E5_c40_65201.htm 摘要：互联网的迅速普

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化电子商务构架，在改变传

统贸易框架的同时，必然在某种程度上给现行税收制度及其

管理手段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应从电子商务对税收政策的

影响出发，不断完善和改革税收政策，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

发展趋势。 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收一、电子商务对税制的

影响现行税制比较复杂，在执行时需要以低成本获得大量信

息为基础，而互联网贸易的数字化，无国界性，流动性使之

无法满足现行税制这一基本要求，从而使根据传统贸易方式

的需要而制定的各国税收制度面临许多问题。具体而言，互

联网贸易对税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税收

负担不公1.传统贸易与网上贸易税负不公，这种税负不公又

可分为两类：一是由于现行税制是以有形交易为基础制定的

，从事网络贸易的企业可以轻易避免纳税义务，导致从事互

联网贸易的企业的税负明显地低于传统贸易企业的税负，诱

导传统贸易企业纷纷上网，迈进网络空间的“免税区”。二

是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不甘心大量的税收收入从指缝间流走

，采取新的举措导致新的税负不公。如欧盟已对网络传递和

实物传送作了区别对待：若一个设在德国的公司对欧洲的居

民销售杂志，只需缴纳较低税率的增值税，但若该杂志是通

过网络传输的，则需按最高税率缴纳增值税，结果相同的交

易，征税却大不相同。 2. 网上贸易的税制不统一导致同种交

易税负不公。由于互联网贸易具有全球性，而现阶段不同国



之间、一国之内不同税收管辖区之间针对互联网贸易的税制

不同，导致即使是同种交易在不同地区间也会出现税负不公

。比如在美国，同样是从互联网上下载信息或软件，在加利

福尼亚州被认为是无形商品的销售，实行免税政策，而在科

罗拉多州却被认为是个人产权的有形销售，需要交纳销售税

。(二) 税款流失风险加大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日趋成熟，

越来越多的企业搬迁到网上经营，其结果是一方面带来传统

贸易方式的交易减少，使现行税基受到侵蚀，另一方面由于

电子商务是个新生事物，税务部门还来不及制定相应的对策

，造成网络空间上的征税盲区。(三) 电子商务的出现不可避

免的带来了税收转移网络贸易是一种数字化交易，这种方式

的变化虽未改变交易的本质，但却打破了世界画地为牢的局

面。对企业而言，它们会纷纷“涌至”低税负的国家或地区

，在那里建立网站进行经营，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对高

税率国家或地区的消费者而言，会促使他们通过互联网，从

低税率的国家或地区购买商品，而不只局限于从本地购买，

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税收转移。(四)“常设机构”的概

念受到挑战根据OECD税收协定7 如果一个非居民在一国设有

常设机构，且通过机构从事经营活动取得所得，则该常设机

构所在国就可以认定其所得来源于本国，并可按来源地税收

管辖权对其征税，但这种定义用于电子商务领域将面临无法

解决的实际问题。首先是对课税主体的确认。电子商务不需

要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必须在交易地点“出场”，这就产

生了对常设机构的认定问题，即位于一国境内的代理软件或

服务器，在不需要任何雇员到场的前提下，是否构成固定经

营地点或常设机构呢？在某种程度上，服务器行使着代表企



业签订并履行合同的权力，那么该服务器是否构成常设机构

，从而可按照现行税收条款规定对其所得进行征税呢？其次

是对课税内容的确定。如按照规定一项电子商务活动在某国

构成常设机构，对其征税要明确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

按现行税法，常设机构的利润主要来自其所在国，而在网络

贸易中，服务器允许国内外任何满足条件的客户下载数字化

产品，那么该常设机构就有可能有多个国家的来源收入，由

于产品被谁下载难以确认，导致这部分利润难以统计、划分

，又如何对其征税呢？(五) 国际税收的征管管辖权的冲突加

剧在国际税收领域，税收管辖权是主权国家政治权力的一种

体现，任何主权国家都可以从自身国情出发选择最有利的税

收管辖权。电子商务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地域之隔，商业

交易已不再存在地理界限，但是税收还必须由特定的国家主

体来征收。由于互联网的使用者极具流动性、隐匿性，过去

必须“出场”的经济活动，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足不出户的

进行，税务当局很难跟踪判定服务的所在地与产品的使用地

，想利用传统的来源概念，把某项所得的来源，同特定的地

理位置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变得非常困难，从而导致来源国

对实质来源于该国境内的所得无法征税的局面。 (六) 对税收

征管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税收征管是以纳税人真实的合同、

账簿、发票、往来票据和单证为基础的，而网络贸易的账簿

和计账凭证却是以网上数字信息的形式存在的，而且这种网

上凭据的数字化又有随时被修改而不留痕迹的可能，使得税

收征管失去可信的审计基础。同时由于网上交易的电子化，

电子货币，网上银行开始取代传统的货币银行，信用卡，加

上使用者的匿名方式，更加大了税收征管难度，致使销售数



量、销售收入甚至交易本身，交易主体国界等，税务机关都

难以把握，从而丧失对偷逃税行为的威慑作用。(七) 避税问

题加剧互联网的全球性、无国界性，高科技性为企业经营获

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提供了手段，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

企业避税的温床。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一个调制解调器和

一部电话，任何一个公司都可以利用其在避税国设立的网站

与国外企业进行商务洽谈和贸易，形成一个税法规定的经营

地，而仅把国内作为一个存货仓库。随着银行网络化与电子

支付系统的日益完善，一些公司已开始利用电子货币在避税

地的“网络银行”开设资金账户，开展海外投资业务，对税

收管辖权的“选择”越来越灵活。加密技术的发展又大大加

剧了税务机关掌握纳税人身份或交易信息的难度，无法掌握

纳税人或交易数据，很难保证其服从税法。由此可见，避税

与反避税的斗争将日趋激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